
关于《张店区市场主体公共信用评价管理
办法（试行）》的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

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推进统一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失信联合惩

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国务院印

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等一系列

重要文件，要求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全面提

升社会诚信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省政府

印发了《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 年)》、市政

府印发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实施意见》对信用工作的阶段性任务进行部署。

二、政策起草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

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差异化监管流程再造实施方案》、《山东省信用分级分类管

理办法（试行）》（鲁发改信用〔2020〕808 号）文件要求，结



合张店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出台目的

为建立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标准体系，加快构建差异化监

管模式，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引导编制行业、企业及重点领

域的市场主体根据信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数据分析处理和综合

计分，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并各类信用应用

场景中推广信用评价结果的使用。

四、重要举措

（一）归集信用信息

归集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包括：基础信息、诚信信息、失信

信息、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和其他信息。

（二）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实行积分管理，赋予每个市场主体 1000

分基本分值，在此基础上，设置减分项、加分项两类指标以及信

用降级进行综合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和优

化。

（三）对信用评价结果进行应用

各级各部门要将信用评价结果运用到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

工作中，作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的依据。监管部门以企业公共信用

评价结果为参考，结合行业、市场信用评价对企业进行分类分级

监管。

（四）对市场主体权益的保护



公共信用信息机构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安

全防护，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查询使用、应急处理等制度，健全

市场主体信用评价、信用分级分类活动全流程管理体系，完善侵

权责任追究机制，依法全面、及时、准确地归集影响信用分级分

类的相关信息。对篡改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结果或者利用信用

分级分类结果谋私等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切实保护市场主体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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